
寺宜大學 與 生中市政府社令局 合作備志錄

李宜大年 (以下簡稱甲方)

丑中市政府社會局一士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(以下簡稱乙方)

第一條 合作目的
靜宜大學與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一臺中市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(以下簡稱

雙方)為有效整合學術與實務資源 ,鼓勵大專校院學生投入社區服務 ,

以期建立校園與社區友善關係 ,促進大學生善盡社會關懷之責任。期許

雙方共同致力指導學生參與專業服務學習 :飲食保健你我他 服務方案 ,

安排甲(方學生赴乙方服務 ,使學生學習助人利他之精神 ,建立公民意識

與多元價值 ,特簽訂本備志錄 ,以為雙方進行具體合作之依據 。

第二條 合作內容
甲乙雙方同意與共同合作推動以下各項活動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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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品格之社會公民 ,並積極維護學生及受月艮務對象之權益。

三 、乙方同意協助甲方學生於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一臺中市兒童福利服

務中心進行無償實務學習課程 。

四、雙方同意甲方學生赴乙方服務前 ,甲 方應使學生充分明瞭實習內

容及相關義務 。

五 、甲乙雙方共同合作促成其他增進學術研究、實務與教學目的之活

動 。

六、本合作備忘錄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事項 ,由 甲、乙雙方協調修訂

之 。

第三條 甲方之群女 :
一、負責規畫ll並指導學生共同實施專業服務學習 :飲食保健你我他

第四條

服務方案 。

二 、提供學生進行服務所需之相關韌〡練 。

三 、督導學生確實遵守雙方安排之各項服務內容與規定 。

乙方之社女 :

一 、乙方得運用本校學生 ,推展服務機構業務 ,使受服務對象獲得益

處 。

二 、學生於服務期間若服務表現未達標準者 ,則 乙才有權隨時終止其

服務 。



三 、服務期間,若學生違反乙方機構之服務要求 ,則 乙方須告知甲方 ,

由甲方依校規處理 。

第五保 保密協定

校長 :林思伶

計畫主持人 :黃延君 副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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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 :廖靜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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